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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 

114 年勞裁字第 34 號 2 

【裁決要旨】 3 

雙方既於 114 年 6 月間即已議定 114 年 7 月 24 日進行 114 年度第 34 

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雙方自應同受拘束，本於誠信原則進行協商，5 

非有正當理由，自不許單方宣稱將予以取消或變更原已議定之協商程6 

序，今相對人竟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申證 10 函文向申請人表示第 37 

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，事先既未與申請人進行磋商，且所持8 

理由僅因申請人將進行屬其自身工會活動之記者會，實難認有何正當9 

性可言，縱相對人當時認為申請人將於該 7 月 23 日記者會可能會有10 

對相對人之不實指控云云，然相對人仍應循其他適當管道或方式，對11 

外加以澄清或說明即足，而非逕自採取申請人只要召開記者會，即單12 

方直接宣稱就雙方已議定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期日將予以取消或延13 

期，形同將與申請人共同議定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程序，視為己身單14 

方之武器，得隨意收發或變更，難謂已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應認違反15 

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16 

1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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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裁決本文】 1 

申 請 人 ： 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 

設 臺北市伊通街 59 巷 6 號 4 樓 

代 表 人 ： 周平 

住 臺北市 

代 理 人 ： 

 

張甲○○ 

林○○ 

張乙○○ 

均設 臺北市 

相 對 人 ： 財團法人聖約翰科技大學 

設 新北市淡水區淡金路 4 段 499 號 

代 表 人 ： 唐彥博 

住 新北市 

代 理 人 ： 蘇文生律師 

設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 1 段 121 號 5 樓之 21 

上列當事人間不當勞動行為爭議案，經本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（下2 

稱本會）於民國（下同）115 年 1 月 23 日詢問程序終結，並於同日作成3 

裁決決定如下： 4 

主  文 5 

一、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通知申請6 

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之指控，本7 

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。」之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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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1 項第 5 款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1 

不當勞動行為。 2 

二、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通知申請3 

人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4 

期，且於 114 年 7 月 24 日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該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5 

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6 

三、 申請人其餘之申請駁回。 7 

事實及理由 8 

壹、 程序部分： 9 

一、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第 1 及 2 項規定：「勞工因工會法第 3510 

條第 2 項規定所生爭議，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請裁決。前項裁決11 

之申請，應自知悉有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2 項規定之事由或事實12 

發生之次日起 90 日內為之。」同法第 5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基於13 

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所為之裁決14 

申請，其程序準用第 39 條、第 40 條、第 41 條第 1 項、第 43 條15 

至第 47 條規定。」 16 

二、 申請人主張，雙方於 114 年 5 月 8 日、114 年 6 月 12 日已進行 217 

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並約定於 114 年 7 月 24 日進行第 3 次團體18 

協約協商會議，然因相對人於協商期間強制資遣申請人會員共 619 

名教師，故申請人決定至教育部前召開記者會並陳情，記者會雖20 

曾暫緩舉行，而後確定於 114 年 7 月 23 日舉行；迺相對人竟以 11421 

年 7 月 22 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威脅申請人不得召開記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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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會、否則將擇期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（參申證 10），1 

更於申請人如期於 7 月 23 日舉行記者會後，相對人即於同日下班2 

後時間又發送 114 年 7 月 23 日（發文日期誤載為 114 年 7 月 223 

日，經相對人於本會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更正）聖4 

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給申請人，片面表示將第 3 次團體協約5 

協商會議延期（參申證 13），而申請人協商代表雖仍如期於 7 月6 

24 日出席原訂之協商會議，但卻遭延遲出現之相對人協商代表拒7 

絕進行協商。申請人因此於 114 年 8 月 5 日請求本件裁決事項，8 

主張相對人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表示9 

如申請人召開記者會、將擇期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之行10 

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11 

之不當勞動行為，又相對人以 114 年 7 月 23 日聖秘創字第12 

1140000341 號函單方延期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以及翌日未13 

依約出席原訂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之行為，則均違反團體協14 

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三、 經核，申請人主張相對人不當勞動行為之時點與其提起本件裁決16 

申請之日期間，均尚未逾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39 條規定之 90 日法17 

定期間（同法第 51 條準用之），程序上自屬合法，故准許之。 18 

貳、 實體部分： 19 

一、 申請人之主張及請求： 20 

(一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告申21 

請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之指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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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1 

召開。」（參申證 10），已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2 

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3 

1. 本項事實經過： 4 

（1） 申請人於 114 年 4 月 8 日以高教工字第 1140000011 號函5 

（申證 4）向相對人提出團體協約續約協商要約，雙方於6 

114 年 5 月 8 日、114 年 6 月 12 日進行兩次協商會議，並7 

約定於 114 年 7 月 24 日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。8 

但因相對人於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期間，竟逕對申請人會員9 

蔡○○等 6 名教師進行強制資遣程序，申請人為阻止相對10 

人違法資遣，故決定於 114 年 7 月 17 日至教育部外召開11 

記者會向教育部陳情，向社會大眾揭露相對人校方不當行12 

為。然而，相對人竟於 114 年 7 月 16 日以聖秘創字第13 

1140000322 號函（申證 5）威脅申請人「若貴會未能體諒14 

而蓄意進行有損學校聲譽之行徑，本校將停止一切協商。」15 

以阻止申請人召開記者會（此部分所涉不當勞動行為，為16 

另案 114 年勞裁字第 31 號案件）。 17 

（2） 申請人見相對人無意化解爭議，故決定如期舉行記者會，18 

並於 114 年 7 月 16 日 14 時 06 分發布採訪通知（申證 6）。19 

相對人校長唐彥博（亦為團體協約協商相對人協商代表）20 

隨即於 114 年 7 月 16 日下 16 時 55 分、17 時 03 分及 1821 

時 11 分（通話時長分別為 5 分鐘、14 分鐘及 10 分鐘）分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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別致電予申請人執行秘書即申請人代理人張乙○○（申證1 

7），要求申請人取消記者會，並承諾撤銷教師強制資遣2 

案，保證將發給申請人會員教師 114 年學年度 1 年期之聘3 

書等內容。申請人為保障會員權益，經討論後決定暫緩記4 

者會，並要求相對人給予正式書面承諾。 5 

（3） 惟其後申請人於 114 年 7 月 17 日發函（申證 8）給相對人，6 

要求相對人以書面載明唐彥博校長於電話中之承諾，並應7 

於 114 年 7 月 22 日 10 時前回覆等語。然而，相對人校長8 

唐彥博於達成使申請人暫緩記者會之目的後，便不再願意9 

與申請人有任何聯繫，僅於 114 年 7 月 22 日 19 時 26 分10 

以 LINE 回應表示相對人將於明日回復（申證 9），但申請11 

人直至 114 年 7 月 22 日 10 時，仍未收到相對人回復，申12 

請人因此決定如期於翌日即 114 年 7 月 23 日 10 時至教育13 

部門外舉行記者會。 14 

（4） 豈料，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 15 時 48 分（電子公文15 

系統紀錄之收文時間）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回16 

應申請人（申證 10），文中不僅全面否認違法違規情事，17 

亦拒絕承認唐彥博校長於通話中之承諾，更反指申請人違18 

反誠信協商原則，而於第 4 點表示「⋯倘貴會執意於 7 月19 

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20 

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。」以此恫21 

嚇申請人，欲迫使申請人停止召開記者會。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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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由事實經過可知，相對人先於 114 年 7 月 16 日以「停止一1 

切協商。」威脅申請人不得召開記者會，再於電話中以虛假2 

承諾欺騙申請人，使申請人暫緩原訂於 7 月 17 日舉行之記3 

者會，且相對人達成目的後便否認其承諾，甚至以「擇期召4 

開協商會議」來威脅申請人不得召開記者會，顯然相對人絲5 

毫不在意雙方仍在進行之團體協約協商，更違反其應遵守之6 

誠信協商義務。 7 

3. 相對人對上開事實經過，辯稱申請人是無理要求相對人必須8 

於 114年 7月 22日 10時前答應立即簽署申請人要求之團體9 

協約內容云云，顯然與事實不符。申請人於 114 年 7 月 1710 

日函文中（申證 8）要求相對人確認之 2 項事項，即蔡○○11 

等 6 位教師資遣案不得排入校教評、院教評議程中以及蔡○12 

○等 6 位教師取得 114 年度聘約、聘約期間不得資遣等，相13 

對人校長已於 114 年 7 月 17 日主動致電給申請人執行秘書14 

即本件代理人張乙○○並親口承諾該 2 事項，此節已為相對15 

人於本件調查會議時所承認（參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 3 次調16 

查會議紀錄第 5 頁第 9 至 14 行），而申請人是為回應相對人17 

之善意，方才主動取消原訂於 7 月 17 日之記者會，足見申18 

請人之誠意。 19 

4. 而申請人召開記者會，核屬正當且核心之工會活動，目的在20 

於向社會說明爭議事實，並非在脅迫相對人就範，而是促使21 

相對人改善不當行為，相對人本無權干涉。相對人上開函文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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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言「將另擇期召開」，並非直接拒絕，惟雙方已約定之協1 

商會議日期，本非單方可片面變更，況且相對人前於 114 年2 

7 月 16 日已曾表達申請人若召開記者會、將停止一切協商3 

之威脅言論（申證 5），因此相對人縱然本次僅言「擇期」，4 

惟依前後事實脈絡，均可知相對人即慣以片面停止或擇期召5 

開團體協約之協商為威脅恫嚇手段，欲藉此阻止申請人召開6 

記者會，顯然具有拒絕協商之意。 7 

5. 事實上，相對人片面宣告擇期召開後，也確實未再主動與申8 

請人聯繫協商會議日期，係直至申請人於 114 年 8 月 4 日發9 

函要求申請人盡速約定協商日期（申證 11），相對人才於 11410 

年 8 月 7 日函覆提出協商日期（申證 12）。而原訂於 114 年11 

7 月 24 日進行的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遭相對人片面12 

擇期後至相對人被動重新約定協商日期，期間長達 14 天，13 

相對人對進行中之團體協約協商置之不理，相對人之行為應14 

已構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且相15 

對人上開限制、威脅工會不得召開記者會之行為，已不當影16 

響、妨礙或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，亦構成違反工會17 

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8 

(二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片面19 

宣告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20 

會議延期（參申證 13），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，構成不21 

當勞動行為：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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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申請人與相對人間原已於 114 年 6 月 12 日第 2 次團體協約1 

協商會議約定於 114 年 7 月 24 日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2 

會議，詎料，相對人竟於約定日期前一日即 114 年 7 月 233 

日發函通知申請人要將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單方延期4 

（申證 13）。然而，團體協約協商日期的變更，非經雙方合5 

意或遇不可抗力，應不得片面變更；更何況相對人是於會議6 

前一日 17 時後，才臨時發文通知，而相對人明知申請人聯7 

絡窗口，卻未於發函後主動通知並確認送達，故申請人根本8 

不及知悉，申請人團體協約協商代表是至 114 年 7 月 24 日9 

已如約到達學校後，才知悉相對人竟然已單方延期。 10 

2. 而後因申請人要求，相對人才於 114 年 8 月 7 日發函與申請11 

人重新約定協商日期（申證 12），相對人於該函文第 2 點表12 

示「貴我雙方原約定 114 年 7 月 24 日（四）進行 114 年度13 

第三次團體協商會議，因故未如期開議⋯」，經申請人於 11414 

年 8 月 13 日函覆相對人（申證 14）約定會議時間、地點外，15 

亦詢問相對人所謂「因故未如期開議」究為何故，惟相對人16 

迄今未有回應。 17 

3. 相對人先是單方延期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日期，後被動18 

與申請人約定新的協商會議日期，其間對於雙方團體協約協19 

商之事項及進度均不聞不問，且相對人至今都無法說明其單20 

方延期之正當理由為何，依此，可見相對人之行為已造成協21 

商程序之遲延與停滯，當已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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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信協商義務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1 

(三) 相對人未依約於 114 年 7 月 24 日出席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2 

議，已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誠信協商義務，已構成不3 

當勞動行為： 4 

1. 承上，因相對人臨時於前一日才發函通知要將原訂於 114 年5 

7 月 24 日進行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，申請人根6 

本不及知悉，因此申請人協商代表張甲○○、林○○、張乙7 

○○、蔡○○、吳○○及溫○○等人，仍於 114 年 7 月 248 

日 10 時如約到達相對人學校之聖公樓歐偉國廳後，才發現9 

會議室大門深鎖且相對人協商代表無一出席。當日經申請人10 

協商代表溫○○詢問後，相對人協商代表唐彥博、何○○雖11 

延遲出現，但表示昨日已用電子公文通知會議延期故不願進12 

行協商，申請人因此當場連線電子公文系統收文，才發現電13 

子公文系統有收受相對人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，但14 

收文時間卻是 114 年 7 月 23 日 17 時 39 分 30 秒（申證 15）15 

之下班時間。而即使相對人當日態度傲慢且無理，申請人協16 

商代表仍表達希望雙方現場如期進行協商會議，但相對人卻17 

堅持協商會議延期且拒絕說明理由，最後於申請人協商代表18 

只能於 10 時 36 分離開。 19 

2. 申請人未曾同意變更協商會議日期，也多次表示不同意變更20 

日期，因雙方既然已約定會議日期，即不容許單方片面變21 

更，更應依約進行會議。而相對人不僅單方發函將協商會議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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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延期，且其發文時間已逾一般單位之合理下班時段，卻1 

未主動確認申請人是否已收受該訊息，況且相對人校長唐彥2 

博也有申請人協商代表即工會執行秘書張乙○○之手機號3 

碼及 LINE 通訊帳號，相對人若有誠意進行協商，應責無旁4 

貸主動聯繫確認訊息送達。 5 

3. 相對人對此辯稱「延期是為給予雙方冷靜期」云云，惟雙方6 

既然已合意約定協商時間，相對人卻未與申請人溝通即片面7 

取消，依常情顯然只會使申請人感受不佳，並因此升高雙方8 

衝突，反而是火上加油之舉動；且相對人此片面取消之行9 

為，係於雙方正進行團體協約協商期間中發生，依常理都知10 

悉是尤其容易被認為是缺乏誠信之行為，更遑論相對人之取11 

消根本未附任何理由說明。因此，相對人所稱「冷靜期」等12 

理由，顯然只是臨訟編撰、事後推諉之詞，並不具合理正當13 

性。 14 

4. 準此，相對人明知雙方已約定於 114 年 7 月 24 日召開第 315 

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仍於前一日申請人下班時段以電子公16 

文片面宣稱「延期」，且未與申請人協議變更即片面取消協17 

商會議。然而該變動未經雙方合意，即屬無效之變動，雙方18 

仍有依約出席之義務，而相對人未依約出席，雖經通知後姍19 

姍來遲，卻仍拒絕進行協商並逕行離開，相對人之行為已構20 

成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條第1項誠實協商義務而構成不當勞21 

動行為。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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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請求裁決事項： 1 

1. 確認相對人於 114年 7 月 22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號2 

函告知申請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3 

校有不實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4 

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。」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1 項第 5 款及5 

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6 

2. 確認相對人於 114年 7 月 23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號7 

函片面宣告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團體協約8 

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，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9 

項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10 

3. 確認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4 日未依約出席 114 年度團體協11 

約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12 

項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13 

4. 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30 日內依誠信協商14 

原則與申請人進行團體協約協商。 15 

5. 令相對人應自本裁決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10 日內，以標題「勞16 

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決定書 114 年勞裁字第 34 號」，內文17 

以標楷體 20 號以上字型記載本裁決決定主文，並提供本裁18 

決決定書全文連結或下載之方式，公告於相對人網頁首頁19 

（http://www.sji.edu.tw）30 日以上，並將公告事證送交勞動20 

部存查。 21 

二、 相對人之答辯及主張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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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申請人會員蔡○○不斷發訊息要求相對人董事長暫停對相對人1 

學校捐資，申請人亦動輒威脅相對人要照其版本簽署團體協2 

約，否則就要召開記者會，不誠信協商者，實乃申請人而非相3 

對人： 4 

申請人自 114 年 4 月 8 日函知相對人，提出續約協約草案及協5 

商續約請求後（申證 4），在 114 年 6 月 12 日第 2 次團體協約協6 

商會議後，因雙方就申請人所提出團體協約草案第 2 條「乙方7 

承諾於協約效期內，除有教師法第 27 條雙方合意辦理資遣之情8 

形外，不會單方資遣專任教師」等條文，無法達成共識，申請9 

人遂自同年 6 月 27 日起，由其分會會長蔡○○等人不斷對相對10 

人學校之董事發起各項陳情與指責，同時要求董事會強力介入11 

校務，甚至傳送訊息給相對人之董事長，要求其暫時停止向學12 

校捐資（相證 1，對話日期為 114 年 6 月 29 日），欲以金錢控制13 

學校行政。尤有甚者，申請人後續又提出若相對人不照其要求14 

辦理，即學校不簽署其所提之團體協約草案時，便要在同年 715 

月 3 日召開記者會不實指控學校非法強制資遣教師。依此，申16 

請人在雙方尚處於團體協約協商期間內，不思循正當途徑解決17 

爭議，動輒意圖利用傳播媒體以脅迫相對人就範，才是不誠信18 

協商之舉。 19 

(二) 相對人係因申請人破壞團體協商精神，逕行召開記者會涉嫌毀20 

謗相對人，相對人始通知申請人延後擇期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21 

協商會議，以讓雙方間爭議冷卻：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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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相對人於團體協約協商過程不斷與申請人溝通，校長也釋出1 

善意，然申請人竟無理要求相對人須於 114 年 7 月 22 日 10 時2 

前，答應立即簽署申請人所要求之團體協約內容，特別是第 23 

條有關資遣專任教師之條文，此種未經協商即訴諸近乎強迫之4 

手段，已違反團體協商精神在先，相對人無法接受。故相對人5 

遂於同年 7 月 21 日告知相對人：雙方理應誠信協商，若相對人6 

執意於同年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校方做不實指控，第 3 次團7 

體協約協商會議將延後擇期召開（申證 10）。詎料，申請人仍於8 

同年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不實指控並誹謗相對人為詐騙集團9 

（相證 3），隔天雙方何能冷靜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？殊難想10 

像，相對人在認為雙方無法平心靜氣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11 

後，才不得不於同日傍晚行文臨時通知延期，申請人也已收受12 

該延期通知（相證 2，日期為 114 年 7 月 23 日），故申請人主張13 

其協商代表係至同年 7月 24日到達相對人學校後才知曉該函文14 

云云，顯與事實不符，委無足採。又 114 年 7 月 24 日 10 時許，15 

申請人團體協約協商代表至相對人學校時，不但強行錄音錄16 

影，更粗暴地吼叫「你們不開會」、「我們不同意延期」等語，17 

甚至不斷以言語侮辱校長、副校長之先父母，惟校長面對此情18 

況，還是有請渠等進入會議室，卻遭無理拒絕。故申請人稱相19 

對人當日現場依然堅持協商會議延期云云，絕非事實。 20 

(三) 答辯聲明： 21 

申請人之裁決申請駁回。 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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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雙方不爭執之事實： 1 

(一) 相對人校長於 114 年 7 月 17 日與申請人執行秘書張乙○○通話2 

時，同意申請人會員蔡○○等 6 位教師之資遣案程序停止，以3 

及相對人會發給蔡○○等 6 位教師 114 年整學年度之聘書（1144 

年 12 月 30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5 頁第 9 至 14 行）。 5 

(二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通通6 

知申請人：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7 

實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8 

另擇期召開。」（申證 10） 9 

(三) 申請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（相證 3）。 10 

(四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通通11 

知申請人：「有關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與貴會進行 114 年度團12 

體協約協商第 3 次會議延期，會議時間將另約，敬請查照。」（申13 

證 13 及 114 年 12 月 30 日第 3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 6 頁第 10 至14 

16 行） 15 

(五) 雙方於 114 年 7 月 24 日未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而係16 

於 114 年 8 月 28 日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。（本會另案17 

114 年勞裁字第 31 號案之申證 23） 18 

(六) 雙方各自提出證物之形式上真正均不爭執。 19 

四、 本案爭點： 20 

(一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，通21 

知申請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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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1 

擇期召開。」之行為，是否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1 項第 5 款及團2 

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？ 3 

(二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通知4 

申請人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5 

商會議延期之行為，是否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6 

不當勞動行為？ 7 

(三) 相對人未出席原訂於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8 

體協約協商會議，是否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不9 

當勞動行為？ 10 

五、 判斷理由： 11 

(一) 按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制度創設的立法目的，在於避免雇主以其12 

經濟優勢的地位，對勞工於行使團結權、團體協商權及團體爭13 

議權時，採取反工會組織及相關活動之不當勞動行為，並能快14 

速回復受侵害勞工之相關權益。因此，與司法救濟相較，不當15 

勞動行為之行政救濟之內容，除了權利有無之確定外，在判斷16 

上更應以避免雇主之經濟優勢地位的不法侵害及快速回復勞工17 

權益之立法目的為核心，以預防工會及其會員之權利受侵害及18 

謀求迅速回復其權利。基此，判斷雇主之行為是否構成工會法19 

第 35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時，應依勞資關係脈絡，就客觀20 

事實之一切情況，作為認定雇主之行為是否具有不當勞動行為21 

之依據；至於行為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之主觀要件，不以故意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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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為限，只要行為人具有不當勞動行為之認識為已足。又 99 年1 

6 月 23 日修正公布之工會法，係參考美國、日本之立法例，導2 

入不當勞動行為禁止之制度，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定3 

「雇主或代表雇主行使管理權之人，不得為不當影響、妨礙或4 

限制工會之成立、組織或活動之行為，即日本所稱之支配介入5 

行為。且「該禁止支配介入之行為本即含有不當勞動行為評價6 

之概念，雇主之主觀意思已經被置入於支配介入行為當中，只7 

要證明雇主支配介入行為之存在，即可直接認定為不當勞動行8 

為，不需再個別證明雇主是否有積極的意思。此由工會法第 359 

條第 1 項第 5 款僅以客觀之事實作為要件，而無如同條項第 110 

款、第 3 款、第 4 款以針對勞工參與工會等行為而為不利益對11 

待之主觀意思要件即明。」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度判字第 56312 

號及 106 年度判字第 222 號判決意旨可資參照。 13 

(二) 次按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勞資雙方應本誠實信用原14 

則，進行團體協約之協商；對於他方所提團體協約之協商，無15 

正當理由者，不得拒絕。」同項後段課予勞資雙方有團體協商16 

之義務，係指就當勞資一方請求他方針對勞動條件等進行協商17 

時，他方無正當理由時，不得拒絕團體協商；同項前段則課予18 

勞資雙方誠信協商之義務，亦即勞資雙方進入團體協商程序19 

後，雙方需秉持誠信原則進行協商（本會 103 年勞裁字第 42 號20 

裁決決定參照）。 21 

(三) 申請人略主張：雙方於 114 年 5 月 8 日及 114 年 6 月 12 日進行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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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並於 114 年度第 2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1 

時合意約定於同年 7 月 24 日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但2 

因相對人於團體協約協商期間，竟對申請人會員蔡○○等 6 名3 

教師進行強制資遣程序，申請人為阻止相對人違法資遣，擬至4 

教育部外召開記者會向教育部陳情，此屬申請人之工會活動，5 

記者會雖曾暫緩舉行，而後確定於 114 年 7 月 23 日舉行。迺相6 

對人竟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通知7 

申請人不得召開記者會、否則將擇期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8 

會議（參申證 10）；而於申請人如期於 7 月 23 日舉行記者會後，9 

相對人即於同日下班後時間，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通10 

知申請人，片面將原訂 7 月 24 日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11 

期（參申證 13），而申請人協商代表仍如期於 7 月 24 日出席原12 

訂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但卻遭延遲出現之相對人協商13 

代表拒絕進行協商等行為，分別構成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14 

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5 

相對人則略以：相對人於團體協約協商過程即已不斷與申請人16 

溝通，校長亦有釋出善意同意申請人所提出之蔡○○等 6 位教17 

師資遣程序停止、發給該 6 位教師 114 年度整學年度聘書 2 項18 

訴求，然申請人竟無理限期要求相對人答應立即簽署申請人所19 

要求之團體協約內容，特別是第 2 條有關資遣專任教師之條文，20 

相對人無法接受申請人此番未經協商即訴諸近乎強迫之手段，21 

申請人已違反團體協商精神在先，相對人方於同年 7 月 22 日以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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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證 10 函文告知申請人理應誠信協商，若執意於同年月 23 日1 

召開記者會，對相對人做不實指控，則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2 

議將延後擇期召開。詎料，申請人仍於同年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3 

會，不實指控並誹謗相對人為「詐騙集團」（相證 3），相對人在4 

認為雙方無法平心靜氣召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後，才不得不於5 

同日傍晚以申證 13 函文通知延期，申請人也已收受該延期通6 

知。又 114 年 7 月 24 日 10 時許，申請人團體協約協商代表至7 

相對人學校時，雖有不斷以言語侮辱校長、副校長之先父母等8 

情，惟校長面對此情況，還是有請渠等進入會議室，卻遭無理9 

拒絕，非申請人稱相對人當日現場依然堅持協商會議延期云云10 

等語，資為抗辯。 11 

(四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38 號函，通12 

知申請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13 

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14 

擇期召開。」之行為，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 1 項第 5 款及團體協15 

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： 16 

1. 雙方確已於 114 年 6 月 12 日之 114 年度第 2 次團體協約協17 

商會議時，議定於同年 7 月 24 日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18 

會議，此可參第 2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紀錄（參本會另案19 

114 年勞裁字第 31 號案之相證 5），而與相對人進行團體協20 

約之協商，本屬申請人之工會活動，復申請人所召開之記者21 

會，觀其內容主要為就其所屬會員教師排課、安置與續聘等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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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益（參相證 3），符合其運動方針，亦屬申請人之工會活1 

動無疑。 2 

2. 觀諸本件相對人雖以申請人於原訂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3 

議之前一日，擬召開記者會，而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申證4 

10 函文通知申請人，並敘明：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5 

開記者會，對本校有不實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6 

譽，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。」，觀其內容確有7 

要求申請人不得召開本屬申請人活動之記者會之意，並以此8 

逕與原訂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期日之變更或調整作連9 

結，顯有不當影響、干預申請人之工會活動，構成工會法第10 

35 條第 1 項第 5 款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11 

3. 如前所述，雙方既於 114 年 6 月間即已議定 114 年 7 月 2412 

日進行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雙方自應同受拘13 

束，本於誠信原則進行協商，非有正當理由，自不許單方宣14 

稱將予以取消或變更原已議定之協商程序，今相對人竟於15 

114 年 7 月 22 日以申證 10 函文向申請人表示第 3 次團體協16 

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，事先既未與申請人進行磋商，且所持17 

理由僅因申請人將進行屬其自身工會活動之記者會，實難認18 

有何正當性可言，縱相對人當時認為申請人將於該 7 月 2319 

日記者會可能會有對相對人之不實指控云云，然相對人仍應20 

循其他適當管道或方式，對外加以澄清或說明即足，而非逕21 

自採取申請人只要召開記者會，即單方直接宣稱就雙方已議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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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期日將予以取消或延期，形同將與申1 

請人共同議定之團體協約協商會議程序，視為己身單方之武2 

器，得隨意收發或變更，難謂已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應認違3 

反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4 

(五) 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3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 號函通知5 

申請人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6 

商會議延期，且於 114 年 7 月 24 日無正當理由未出席該次團體7 

協約協商會議之行為，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8 

動行為： 9 

1. 申請人雖於其請求裁決事項第 2 項、第 3 項將相對人於 11410 

年 7月 23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號函通知申請人原訂11 

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12 

延期，及相對人未出席當日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分13 

列為 2 項行為，惟相對人既以前開函文通知第 3 次團體協約14 

協商會議延期，其因此未出席 114 年 7 月 24 日之原訂該次15 

會議，實質上應屬同一行為，本會認為依此同一行為審認是16 

否構成不當勞動行為，合先敘明。 17 

2. 如前所述，雙方既於第 2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時，即已議定18 

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之日期為 114 年 7 月 24 日，則自19 

應本於誠信原則進行協商，非有正當理由，自不許單方片面20 

取消或變更原已議定之協商程序。 21 

3. 然而，相對人竟於原訂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日期之前一日即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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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年 7 月 23 日下午，逕自以申證 13 函文向申請人表示第1 

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，既未先與申請人進行磋商取得2 

共識，即片面決定該次會議延期，且完全未於申證 13 函文3 

內敘明延期之理由，堪認無正當理由而未出席，難謂已盡誠4 

信協商之義務，而有違反團體協約第 6 條第 1 項之情。 5 

4. 姑不論申證 13 函文完全未敘明延期理由，縱參以相對人申6 

證 10 函文內容，亦能得知相對人乃係因申請人已於 114 年7 

7 月 23 日當日召開記者會，惟申請人召開該次記者會既屬8 

其工會活動，縱相對人認為申請人於該記者會所為指控不實9 

或有誹謗相對人等情，然依本會向來認為工會對雇主所為之10 

批評言論，乃屬工會活動的重要內容之一，該內容縱使較為11 

誇大或激烈，因雇主擁有較工會更有效的言論管道，本可利12 

用其管道對工會的言論加以澄清或回應之見解（109 年勞裁13 

字第 26 號裁決決定書參照），相對人本得透過其他管道對申14 

請人之記者會言論進行澄清或回應，實際上相對人亦於 11415 

年 7 月 23 日當日確有於聯合新聞網記者採訪時表示：「程序16 

上學校都有和教師溝通，由學校安排其到別系任職、把機會17 

開出來，但系上也有教學品保考量，我們也只能接受。又…18 

有三位教師來自應用英語系，但該系已停招多年，一個學生19 

也沒有了，目前全校英文課程有限，校方當然要做出必要調20 

整才請教師轉任他系或轉行政職…」等語（參相證 3），又21 

相對人亦於當日在其學校網頁上予以澄清與發布聲明（參相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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證 4），亦即相對人既已利用其管道對工會的言論加以澄1 

清、回應，實無再以此作為原訂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2 

商會議延期之正當理由。 3 

5. 相對人復辯稱若當日仍召開，雙方都在氣頭上，仍會繼續爭4 

執，故其通知延期有正當理由云云，然相對人前開所辯，純5 

係主觀臆測，縱於原訂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前，申請人6 

召開該次記者會，而相對人對該記者會內容有不同意見，既7 

已透過其他管道回應，是否果真如相對人所述，於原訂第 38 

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時，雙方仍在氣頭上、會繼續爭執？猶9 

未可知。再者，縱相對人主觀上認為有此可能，則本於誠信10 

協商義務，相對人應可先與申請人聯繫、溝通第 3 次團體協11 

約協商會議是否如期舉行，若如期舉行則相關議程如何安排12 

或調整，或先行延期以使雙方先行冷靜等方式因應，以便後13 

續協商程序順利進行，但實際上相對人卻未思及此，反係驟14 

然於 114 年 7 月 23 日 17 時許，始單方以申證 13 函文通知15 

申請人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，實難認有何正當性可言。 16 

6. 實際上，申請人協商代表人員確有於原訂時間（114 年 7 月17 

24 日）至會場，而相對人協商代表並未出席，此觀申請人18 

代理人張乙○○陳稱：「當日我在現場，到達約定的會議室19 

時發現大門深鎖，經工會會員通知相對人，相對人才出現，20 

並表示可以進入會議室，申請人試圖確認進入會議室是否是21 

要召開協商會議，但相對人拒絕明確回答並表示會議已延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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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。」（參 114 年 12 月 1 日第 2 次會議紀錄第 2 頁 22 行起），1 

可知 114 年 7 月 24 日實際上並未進行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2 

會議，而係至同年 8 月 28 日始召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3 

議（參本會調取之另案 114 年勞裁字第 31 號案之申證 23），4 

足見相對人片面延期原訂期日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5 

而未出席，顯未善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應認違反團體協約法6 

第 6 條第 1 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7 

7. 相對人雖辯稱 114 年 7 月 24 日當天申請人有要求要進去開8 

會，相對人仍是請申請人入場，只是最後不知何故沒有舉行9 

會議云云（參本會 114 年 12 月 1 日第 2 次調查會議紀錄第10 

2 頁第 19 至 20 行），然觀諸相對人之申證 13 函文，其已明11 

確表明該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，會議時間將另約等12 

文句，以及上開申請人代理人張乙○○上開陳述內容，復參13 

諸申請人於同年 8 月 4 日以高教工字第 1140000027 號函限14 

期相對人於正常上班時間，以正式文書與其約定第 3 次團體15 

協約協商會議時間、日期等語（參申證 11），相對人方於同16 

年 8 月 7 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65 號函復申請人敘明原17 

約定 114 年 7 月 24 日第 3 次團體協商會議，因故未如期開18 

議，而另提出 8月 21日或 8月 28日擬開會日期予申請人（參19 

申證 12），後經申請人於同年 8 月 13 日以高教工字第20 

1140000029 號函確定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日期及地點21 

（參申證 14），可知相對人既已明確以申證 13 函文將原約22 



第25頁，共28頁 

定之 114 年 7 月 24 日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且未訂1 

會議日期，而 114 年 7 月 24 日當天，申請人相關人員雖有2 

至原訂之協商會議地點，然實際上會議室大門深鎖、相對人3 

協商代表無人出席，雖經通知後，相對人方派員前來開門，4 

但並非相對人全體協商代表出席且無開啟協商會議之意，充5 

其量僅為相對人為安撫已到現場之申請人人員，方派員前來6 

而已，此有前開申請人代理人張乙○○陳述可知，最終仍未7 

進行會議，姑不論雙方間對於當時人員爭執過程或有不同意8 

見，但均未改變相對人早已將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當天協9 

商會議取消，且依相對人確於該次協商會議當日之原訂時間10 

關閉會議室、未見任何會場準備、其協商代表亦未到場等事11 

實，顯見相對人當日確無依約進行原訂 114 年 7 月 24 日召12 

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之意，核其前揭所為，13 

確無任何正當理由，難謂已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業已違反團14 

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規定自明，核其所辯，要無可採。 15 

8. 是以，本件相對人單方逕自就雙方已議定之 114 年度第 3 次16 

團體協約協商會議期日予以延期而未出席該次會議，係無正17 

當理由未出席原與申請人共同議定之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18 

會議，顯未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應認違反團體協約法第 619 

條第 1 項而構成不當勞動行為。 20 

(六) 綜上可知，本件相對人於 114 年 7 月 22 日以聖秘創字第21 

1140000338 號函通知申請人「倘貴會執意於 7 月 23 日召開記者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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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，對本校有不實之指控，本校將嚴正捍衛學校聲譽，第 3 次1 

團體協商會議將另擇期召開。」（參申證 10），構成工會法第 352 

條 1 項第 5 款及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；1143 

年 7月 23日以聖秘創字第 1140000341號函通知申請人原訂 1144 

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延期（參5 

申證 13），且無正當理由未出席 114 年 7 月 24 日舉行之 114 年6 

度第 3 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行為，實難謂已盡誠信協商之義務，7 

構成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。 8 

六、 救濟命令部分： 9 

(一) 按勞資爭議處理法對於裁決救濟命令之方式，並未設有明文。10 

裁決委員會如果認定雇主之行為構成不當勞動行為時，究應發11 

布何種救濟命令，本法並未設有限制，裁決委員會享有廣泛之12 

裁量權，不受當事人請求之拘束，但並非漫無限制。解釋上，13 

救濟命令不得違反強行法規或善良風俗，救濟命令之內容必須14 

具體、確定、可能；而於斟酌救濟命令之具體內容時，則應回15 

歸至勞資爭議處理法賦予裁決委員會裁量權之制度目的來觀16 

察。易言之，應審酌裁決救濟制度之立法目的在於保障勞工團17 

結權、團體協商權、團體爭議權等基本權，以及透過此等保障18 

來形塑應有的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。具體言之，於雇主該當工19 

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之場合，裁決委員會於審酌如何發布本20 

項救濟命令時，係以確認雇主該當不當勞動行為為原則；其次，21 

對於違反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規定者，裁決委員會於依據勞資2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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爭議處理法第 51條第 2項命相對人為一定行為或不行為之處分1 

時，則宜以樹立該當事件之公平勞資關係所必要、相當為其裁2 

量原則。 3 

(二) 本件相對人所為，固構成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5 款、團體協4 

約法第 6 條第 1 項之不當勞動行為，然本會審酌本件主要所涉5 

事項為相對人就原訂於 114 年 7 月 24 日召開之第 3 次團體協約6 

協商會議單方擬取消、延期及未出席該次團體協約協商會議，7 

而實際上雙方業經協商另訂於 114 年 8 月 28 日召開第 3 次團體8 

協約協商會議，且已續行協商在案（本會另案 114 年勞裁字第9 

31 號案之申證 23），經綜合考量本件勞資雙方公平的集體勞資10 

關係之情形，認申請人請求相對人限期依誠信協商原則進行團11 

體協約協商、於相對人網頁上公告裁決決定書主文及裁決內容12 

之網路連結或下載部分，尚非適當，不應准許。 13 

七、 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雙方其他之攻擊、防禦或舉證，經審核後對14 

本裁決決定不生影響，爰不再一一論述，附此敘明。 15 

八、 據上論結，本件裁決申請為一部分有理由、一部分無理由，爰依16 

勞資爭議處理法第 46 條第 1 項、第 51 條第 1 項，裁決如主文。 17 

勞動部不當勞動行為裁決委員會 

主任裁決委員 黃程貫 

裁決委員 張詠善 

 傅柏翔 

 張義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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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蔡志揚 

 侯岳宏 

 王嘉琪 

 陳伶因 

 蔡正廷 

 徐婉寧 

 林俊宏 

 邱羽凡 

 林垕君 

 李柏毅 

中 華 民 國 1 1 5 年 1 月 2 3 日 1 

如不服本裁決有關工會法第 35 條第 1 項各款或團體協約法第 6 條第 1 項2 

之決定部分，得以勞動部為被告機關，於裁決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 個3 

月內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（臺北市士林區福國路 101 號）4 

提起行政訴訟。 5 


